华中农业大学全日制双证工商管理硕士（MBA）2017年招生简章

　　　　　　　　　　　　　　　　　　 

华中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建设、“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学校以农科为优势，以生命科学为特色，农、理、工、文、法、经、管等多学科相结合，学科优势明显，新兴与传统学科交融, 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完整教育体系。
华中农业大学于2009年获批为MBA培养单位，属于第八批MBA培养院校。学校高度重视MBA项目的建设，秉承“理论与实务并重、本土与国际复合”的办学理念，坚持“质量第一、规范管理、内涵发展”的总体思路，致力于为我国中部地区成长型企业培养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打造中部地区有一定影响力MBA品牌。
一、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的体检标准。
4.考生学历或学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截止2017年9月1日，下同）；（2）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
 

二、招生规模
计划招生80-100人。具体招生人数以学校正式下达的指标为准，具体人数可根据报名情况适当调整。
 

三、报考方式
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考生在网上报名后均需在规定时间到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后报名信息方为有效。
1．网上报名
考生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网站（教育网址：http://yz.chsi.cn，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完成网上报名程序。时间为2016年10月（以教育部公布时间为准）。
2．现场确认
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本人需到华中农业大学进行现场确认报考信息、缴费、照像（2016年11月）。
3．现场工作流程
（1）验证→（2）缴费→（3）照相→（4）领取“信息卡”，并校对签名→（5）交回“信息卡”→（6）报名结束。未到现场缴费、照像、确认报名信息的考生，网上报名信息无效。
 

四、初试
参加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全国联考，考试科目为：英语（满分值100分），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满分值200分）。
报名时间：2016年10月；确认时间：2016年11月；考试时间：2016年12月
考试地点：华中农业大学
详情请届时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 yz.chsi.com.cn/）及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hzau.edu.cn/）相关通知。
 
五、复试
全国联考成绩达到华中农业大学MBA复试分数线后，可参加复试。复试将安排在2017年3月份进行。具体安排届时请见华中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网站。
 
六、录取
（一）录取原则
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二）拟录取
1. 华中农业大学将按照初复试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拟录取。
（三）录取
经审核通过的拟录取考生，还需要通过体检，思想品德考核并签订《定向培养协议》（预计2017年5月-6月进行）等后，方视作正式录取。
 
七、录取类别、学习形式
（一） 录取类别
所有被录取的考生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即委托培养）。
（二）学习方式及学习地点
周末、节假日集中授课。
 
八、学制及收费标准
弹性学制（最少不得少于2年，最长不得超过5年），共56000元。
特别说明：学费可能会因各种因素有所调整，最终以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为准。
 
九、毕业及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必要培养环节，学位论文通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颁发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有关情况说明
1.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产生的问题由考生与单位自行协商解决，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被录取或无法就读，招生单位概不负责。
2.对于在报名、考试及录取任一阶段填写虚假信息、考试舞弊等违纪考生，无论何时，一经查实，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对考生作出严肃处理，直至取消考生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十一、联系方式
1.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　　 邮编：430070
联系人：肖老师（027-87280470）
2．华中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 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430070
网址：http://hnmba.hzau.edu.cn/ 　　  咨询QQ群：397085045

联系人：王老师  宋老师
（13667181989  027-87282679，mba@mail.hzau.edu.cn）
